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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辽宁省交通运输厅提出。 

本文件由辽宁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辽宁省交通运输事务服务

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夏术军、。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19号，联系方式：024-23867960。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文萃路4-2号辽，联系方式：024-23892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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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港口危险货物储存罐区安全设施配备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港口危险货物储存罐区安全设施配备目录和技术要求的安全设施划分、罐区安全设施

配备要求、辅助生产系统安全设施配备要求、消防安全设施配备要求、安全标志配备要求及个体防护设

备设施配备要求。 

本文件适用辽宁省港口危险储存罐区安全设施配备技术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74 石油库设计规范 

GB 50160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51 储罐区防火堤设计规范 

TSG D0001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工业管道 

TSG 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固定顶储罐 fixed roof tank 

罐顶周边与罐壁顶部固定连接的储罐。 

 3.2 

外浮顶储罐 external floating roof tank 

 顶盖漂浮在液面上的储罐。 

 3.3 

内浮顶储罐 internal floating roof tank 

    在固定顶储罐内装有浮盘的储罐。 

一级石油库 3.4 

  石油库储罐计算总容积大于等于100000m
3
小于1200000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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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石油库 3.5 

 石油库储罐计算总容积大于等于30000m
3
小于100000m

3
。 

三级石油库 3.6 

石油库储罐计算总容积大于等于10000m
3
小于30000m

3
。 

四级石油库 3.7 

石油库储罐计算总容积大于等于1000m
3
小于10000m

3
。 

五级石油库 3.8 

石油库储罐计算总容积小于1000m
3
。 

4 安全设施划分 

以港口危险货物储存罐区的功能区域为主进行分类，同时将在各功能区通用的安全设施单独列出，

与各功能区域安全设施并列，将安全设施划分为如下四类： 

a) 罐区安全设施； 

b) 辅助生产系统安全设施； 

c) 消防安全设施； 

d) 个体防护设备设施。 

5 罐区安全设施 

总平面布置安全设施 5.1 

5.1.1 围墙/围栏/栅栏 

5.1.1.1 石油化工品库区的 35kV 及以上的交配电站、库区变配电所内变压器等区域的四周应设置围

墙或栅栏进行封闭 

5.1.1.2 罐区应设高度不低于 2.5m 的非燃烧材料的实体围墙。山区或丘陵地带的石油化工品罐区，

可设置镀锌铁丝网围墙。企业附属石油化工品库区与本企业毗邻一侧的围墙高度不宜低于 1.8m。 

5.1.1.3 行政管理区宜设围墙或围栏与其它各区隔开。 

5.1.2 安全出口 

5.1.2.1 储罐区的车辆 出人口不应少于 2 处 ,且应位于不同的方向，受地域、地形等条件限制,覆土

油罐区和 四、五级石油库的储罐区只设 1 处车辆出人口。储罐区的车辆出人口宜直接通向库外道路 ,

也可通向行政管理区或公路装卸区。 

5.1.2.2 行政管理区、公路装卸区应设置直接通往库外的车辆出口。 

5.1.3 消防通道 

5.1.3.1 石油化工品库区应设环行消防道路，消防通道应保障消防车行驶畅通。一级石油化工品库区

的储罐区和装卸区消防道路的路面宽度不应小于 6m，其它级别石油化工品库区的储罐区和装卸区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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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路面宽度不应小于 4m。四、五级石油化工品库区、山区或丘陵地带的石油化工品库区亦可设有

回车场的尽头式消防道路。 

5.1.3.2 石油化工品罐组、总容积大于或等于 120000m
3 
的可燃液体罐组、总容积大于或等于 120000m

3
 

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可燃液体罐组应设环形消防车道。可燃液体储罐区、可燃气体储罐区、装卸区及危险

货物仓库区应设环形消防车道。当受地形条件限制时，也可设有回车场的尽头式消防车道。消防车道的

路面宽度不应小于 6m，路面内缘转弯半径不宜小于 12m，路面上净空高度不应低于 5m。 

5.1.3.3 石油化工品库区汽车罐车或火车槽罐车装卸设施和石油化工品桶灌装设施，应设置能保证消

防车辆顺利接近火灾场地的消防道路。 

工艺系统安全设施 5.2 

5.2.1 液位计 

5.2.1.1 石油化工品储罐应设置液位计，液化天然气（以下缩略为 LNG）储罐应配备两套独立的液位

计。 

5.2.1.2 石油化工品储罐宜优先采用雷达等非接触式液位计及磁致伸缩、光纤液位计。 

5.2.2 流量计 

石油化工品管道宜设置管道流量计，确保管道内物料流速满足要求。 

5.2.3 温度计 

5.2.3.1 石油化工品储罐应设置温度计，低温储罐应设置温度指示仪。对于全冷冻式液化烃储罐还应

设置真空泄放设施和高、低温度检测装置，并应与自动控制系统相联。 

5.2.3.2 球形储罐本体应设置就地和远传温度计，保证在最低液位时能测量液相的温度而且便于观测

和维护。 

5.2.4 压力表/压力监测系统 

5.2.4.1 石油化工品储罐、液化石油气蒸发器的气相部分应设置压力表。 

5.2.4.2 石油化工品球形储罐本体上部应设置就地和远传压力表， 并单独设压力高限报警装置。 压

力表与球形储罐之间不得连接其它用途的任何配件或接管。石油化工品球形储罐上的压力表的安装位置，

应保证在最高液位时能测量气相的压力，并便于观测和维护。 

5.2.4.3 压力管道压力表的安装应符合 TSGD0001-2009 的要求，包括： 

a) 装设位置应便于操作人员观察和清洗，并应避免受到辐射热、冻结或者震动的不利影响； 

b) 压力表与压力容器之间，应装设三通旋塞或者针形阀。三通旋塞或者针形阀上应当有开启标

记和锁紧装置，压力表与压力容器之间，不得连接其他用途的任何配件或者接管； 

c) 用于水蒸气介质的压力表，在压力表与压力容器之间应当装有存水弯管； 

d) 用于具有腐蚀性或者高粘度介质的压力表，在压力表与压力容器之间应当装设能隔离介质的

缓冲装置。 

5.2.5 自动联锁切断进料装置 

5.2.5.1 可燃液体的油品或化工品储罐可设自动联锁切断进料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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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 频繁操作的油品或化工品储罐宜设自动联锁切断进料装置。 

5.2.5.3 大于等于 50000m
3
 的油品或化工品储罐应设自动联锁切断进料装置。 

5.2.6 定量装车控制设施 

汽车罐车、火车槽罐车的石油化工品灌装宜设置定量装车控制设施。 

罐区内安全设施 5.3 

5.3.1 防火堤 

5.3.1.1 石油化工品库区应设置防火堤，储罐区防火堤的设置应符合 GB 50351、GB50074 和 GB 50160 

的规定。 

5.3.1.2 防火堤应采用非燃烧材料建造，并应能承受所容纳石油化工品的静压力且不应泄漏。 

5.3.1.3 防火堤内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罐组内 1 个最大储罐的容积，当浮顶、内浮顶罐组不能满足此

要求时，应设置事故存液池储存剩余部分，但罐组防火堤内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罐组内 1个最大储罐容

积的一半；对于固定顶石油化工品储罐，防火堤内的有效容量，不应小于油罐组内一个最大石油化工品

储罐的容量。 

5.3.1.4 相邻罐组防火堤的外堤脚线之间应留有宽度不小于 7m的消防空地。 

5.3.1.5 采用土质防火堤，堤顶宽度不应小于 0.5m。 

5.3.1.6 立式石油化工品储罐防火堤的计算高度应保证堤内有效容积需要，防火堤的高度应为计算高

度加 0.2m，但不应低于 1.0m（以堤内设计地坪标高为准），且不宜高于 2.2m（以堤外 3m 范围内设计

地坪标高为准）。立式石油化工品储罐的罐壁至防火堤内堤脚线的距离，不应小于罐壁高度的一半。 

5.3.1.7 卧式石油化工品储罐的防火堤实高度不应低于 0.5m（以防火堤内侧设计地坪计），储罐的罐

壁至防火堤内堤脚线的距离，不应小于 3m。 

5.3.1.8 进出储罐组的各类管道、电缆宜从防火堤顶部跨越或从地面以下穿过。当必须穿过防火堤时， 

应设置套管并应采取有效的密封措施，也可采用固定短管且两端采用软管密封连接的形式。 

5.3.1.9 每一储罐组的防火堤应设置不少于 2 处越堤人行踏步或坡道，并设置在不同方位上。防火堤

内侧高度大于等于 1.5m 时，应在两个人行踏步或坡道之间增设踏步或逃逸爬梯。隔堤、隔墙亦应设置

人行踏步或坡道。 

5.3.1.10 储存酸、碱等腐蚀性介质的储罐组，防火堤堤身内侧均应进行防腐蚀处理。用于全冷冻式的

储罐组的防火堤，应做防冻处理。 

5.3.2 隔堤 

5.3.2.1 石油化工品储罐罐组应设置隔堤, 隔堤的设置应符合 GB 50351、GB 50074 和 GB 50160 的

规定。 

5.3.2.2 多品种的液体罐组内应按下列要求设置隔堤：  

a) 甲 B、乙 A 类液体与其他类可燃液体储罐之间； 

b) 水溶性与非水溶性可燃液体储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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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相互接触能引起化学反应的可燃液体储罐之间； 

d) 助燃剂、强氧化剂及具有腐蚀性液体储罐与可燃液体储罐之间。 

5.3.2.3 隔堤应采用非燃烧材料建造，并应能承受所容纳石油化工品的静压力且不应泄漏。 

5.3.2.4 隔堤内有效容积不应小于隔堤内 1 个最大储罐容积的 10%。 

5.3.2.5 隔堤顶面标高，应比防火堤顶面标高低 0.2m～0.3m。 

5.3.2.6 液化烃隔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全压力式储罐组的总容积大于 8000m
3 
时，罐组内应设隔堤，隔堤内各储罐容积之和不宜大于

8000 m
3
，单罐容积等于或大于 5000 m

3 
时应每一个一隔。 

b) 全冷冻式储罐组的总容积不应大于 200000m
3
，单防罐应每一个一隔，隔堤应低于防火堤 0.2m； 

c) 沸点低于 45℃甲 B 类液体压力储罐组的总容积不宜大于 60000m
3
 ；隔堤内各储罐容积之和

不宜大于 8000 m
3
，单罐容积等于或大于 5000 m

3
 时应每一个一隔。 

d) 沸点低于 45℃的甲 B 类液体的压力储罐，当其与液化烃压力储罐同组布置时，隔堤的高度

应满足液化烃压力储罐组的要求，且二者之间应设隔堤； 

e) 全压力式、半冷冻式液氨储罐的隔堤的设置同液化烃储罐的要求。 

5.3.3 事故存液池 

5.3.3.1 设有事故存液池的罐组应设导液管（沟），使溢漏液体能顺利地流出罐组并自流入存液池内。 

5.3.3.2 事故存液池距防火堤的距离不应小于 7m。 

5.3.3.3 事故存液池和导液沟距明火地点不应小于 30m。 

5.3.3.4 事故存液池应有排水设施。 

5.3.3.5 石油储备库应在库区内设置漏油及事故污水收集池。收集池容积不应小于一次最大消防用水

量，并应采取隔油措施。 

5.3.4 阻火器 

储存甲、乙、丙A类油品的固定顶石油化工品储罐，储存甲、乙类石油化工品的卧式储罐，储存丙A 类

石油化工品的地上卧式油罐的通气管上必须装设阻火器。 

5.3.5 自动脱水器 

有脱水操作要求的石油化工品储罐宜装设自动脱水器。 

5.3.6 二次脱水系统 

全压力式液化烃储罐宜采用有防冻措施的二次脱水系统。 

5.3.7 注水设施 

丙烯、丙烷、混合C4、抽余C4及液化石油气的球形储罐应设注水设施，注水管道宜采用半固定连

接方式。 

5.3.8 水封装置/水封井 



DB 21/T XXXX—XXXX 

6 

5.3.8.1 石油化工品库区地面雨水和生产废水排出库区围墙之前应设置水封装置，水封装置与围墙之

间的排水通道应采用暗渠或暗管。 

5.3.8.2 石油化工品库区内的含油污水管道应在防火堤或建筑物、构筑物的排水管出口处，支管与干

管连接处，干管每隔 300m处设置水封井。 

5.3.8.3 石油化工品罐组内的生产污水管道应有独立的排出口，且应在防火堤外设置水封，并应在防

火堤与水封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易开关的隔断阀。 

5.3.8.4 当建筑物用防火墙分隔成多个防火分区时，每个防火分区的生产污水管道应有独立的排出口

并设水封。 

5.3.8.5 水封井的水封高度不应小于 0.25m。水封井应设沉泥段，沉泥段自最低的管底算起，其深度

不应小于 0.25m。 

5.3.9 绝热层 

液化天然气内罐和外罐之间应设置绝热层，绝热层应与LNG和天然气相适应，并为不可燃材料。

绝热层不能因熔融、塌陷等而使绝热层的导热性明显变差。 

管道安全设施 5.4 

5.4.1 管托 

保温管道应设管托。 

5.4.2 管道补偿器 

码头管道宜采用自然补偿，当利用自然补偿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置金属波纹补偿器、方形补偿器

等管道补偿器。 

5.4.3 涵洞、套管、其他防护措施 

石油化工品管道穿越道路处、可燃气体或可燃液体的管道横穿道路时、在液化石油气罐或卸车泵的

进口管道等处应采取涵洞或套管或其他防护措施。 

5.4.4 过滤器 

在液化石油气罐或卸车泵的进口管道上应设过滤器。过滤器滤网的流通面积不应小于管道截面积的

5倍，且能阻止粒度大于0.2mm的固体杂质通过。 

5.4.5 挠性或柔性连接装置 

5.4.5.1 石油化工品储罐主要进出口管道宜采用挠性或柔性连接方式。 

5.4.5.2 当储罐的出液管设置在罐体底部时，充装泵的管路系统，泵的进、出口宜安装长度不小于 0.3m 

挠性管或采取其它防震措施。 

5.4.5.3 接在液化烃球形储罐上的管道应考虑支撑的措施，考虑到大型球形储罐可能存在地基的不均

匀沉降，与其相接的管道应有一定的挠性。 

5.4.6 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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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1 石油化工品管道停用时，管道端部应设盲板。 

5.4.6.2 储存设施的低位放尽口，在日常工作情况下应加装盲板。 

5.4.6.3 设备和管道在检修过程中，应加装“8 字盲板”进行隔断。 

5.4.7 防凝措施 

5.4.7.1 输送易凝液体的石油化工品管道，应采取电伴热、蒸汽伴热或保温层等防凝措施。 

5.4.7.2 管道的保温层外，应设良好的防水层。 

5.4.8 防腐蚀设施 

5.4.8.1 石油化工品储罐和管道应采取阴极保护、防腐涂层等防腐蚀措施。 

5.4.8.2 钢管及其附件的外表面须涂刷防腐涂层。 

5.4.9 防渗漏措施 

石油化工品管道与管沟、电线沟和排水沟相交叉时，应采取防渗漏措施。 

5.4.10 排水阻油措施 

石油化工品库区内的雨水沟穿越防火堤处应采取排水阻油措施。 

报警及警示装置 5.5 

5.5.1 高低液位报警器 

5.5.1.1 石油化工品汽车装卸设施、火车装卸站台的鹤位处宜设定量高液位报警系统。 

5.5.1.2 液化烃球形储罐应设高液位报警器和高高液位连锁，必要时应加设低液位报警器。 

5.5.2 可燃及有毒气体浓度自动检测仪/报警装置 

5.5.2.1 石油化工品库区或使用可燃气体及有毒气体的工艺系统和储运设施的区域内应设置可燃气体

浓度自动检测仪和有毒气体浓度自动检测仪。 

5.5.2.2 设有甲、乙类石油化工品设备的房间内，具有可燃气体释放源，且释放时空气中可燃气体的

浓度有可能达到 25% LEL 的场所，宜设可燃及有毒气体浓度自动检测仪； 

5.5.2.3 检测比重大于空气的可燃气体检（探）测器，其安装高度应距地坪（或楼地板）0.3m～0.6m。

检测比重大于空气的有毒气体的检（探）测器，应靠近泄漏点，其安装高度应距地坪（或楼地板）0.3m～

0.6m； 

5.5.2.4 检测比重小于空气的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的检（探）测器，其安装高度应高出释放源 0.5m～

2m； 

5.5.2.5 可燃气体检测仪与释放源的距离，室内不宜大于 5m；室外不宜大于 10m；有毒气体检测仪与

释放源的距离，室内不宜大于 2m；室外不宜大于 4m。。 

5.5.2.6 报警控制器应有其对应检测仪所在位置的指示标牌或检测仪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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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7 根据石油化工品库区的工艺介质的易燃易爆特性及毒性,应配备便携式可燃和/或有毒气体检

测报警器。 

5.5.3 声光报警装置 

可燃气体检测仪报警装置应设置声光报警，报警信号应发送至现场报警器和有人员值守的控制室或

现场操作室的指示报警设备。 

5.5.4 氧气检测仪/二氧化碳检测仪 

易造成缺氧窒息事故的储罐等场所可采用便携式氧气检测仪和二氧化碳检测仪进行检测。 

5.5.5 入侵报警系统 

5.5.5.1 石油化工品库区等库区周界应设置入侵报警系统。 

5.5.5.2 入侵报警系统应包括前端设备、传输设备和控制／显示／处理／记录设备。 

5.5.6 视频监控系统 

石油化工品库区等应设置可靠的视频监控系统。 

阀门 5.6 

5.6.1 呼吸阀 

5.6.1.1 储存甲、乙类石油化工品的固定顶储罐和地上卧式储罐的通气管上应装设呼吸阀。 

5.6.1.2 甲 B、乙类液体的固定顶罐应设呼吸阀。 

5.6.2 紧急切断阀 

液化石油气球形储罐液相进出口、石油化工品储罐物料进出管道靠近罐根处、距装卸车鹤位10m以

外的装卸管道上（装车站内无缓冲罐时）等处应设紧急切断阀。 

5.6.3 安全阀 

5.6.3.1 在非正常条件下，可能超压的下列设备应设安全阀： 

a) 顶部最高操作压力大于等于 0.1MPa 的压力容器； 

b) 往复式压缩机各段出口或电动往复泵、齿轮泵、螺杆泵等容积式泵的出口（设备本身已有安全阀者

除外）； 

c) 凡与鼓风机、离心式压缩机、离心泵或蒸汽往复泵出口连接的设备不能承受其最高压力时，鼓风机、离

心式压缩机、离心泵或蒸汽往复泵的出口； 

d) 可燃气体或液体受热膨胀，可能超过设计压力的设备等。 

5.6.3.2 单个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定压）应符合相关规定，不应大于设备的设计压力。 

5.6.3.3 一台设备安装多个安全阀时，其中一个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定压）不应大于设备的设计压力， 

其他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可以提高，但不应大于设备设计压力的 1.05倍。 

5.6.3.4 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液体化工品球形储罐应设置全启式安全阀。安全阀的规格应符合

TSG21-201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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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排液阀 

连续操作的可燃气体管道的低点应设两道排液阀，排出的液体应排放至密闭系统。 

5.6.5 拉断阀 

加气站连接槽车的液相管道和气相管道上应设拉断阀。 

5.6.6 止回阀 

5.6.6.1 液化石油气球形储罐的进料管、液相回流管和气相回流管上可设止回阀。 

5.6.6.2 公用工程管道与可燃气体、液化烃和可燃液体的管道或设备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连续使用的公用工程管道上应设止回阀，并在其根部设切断阀； 

b)  间歇使用的公用工程管道上应设止回阀和一道切断阀或设两道切断阀，并在两切断阀间设检

查阀；  

5.6.7 排气阀 

液化烃球形储罐项上应设置排气阀。 

防雷防静电安全设施 5.7 

5.7.1 避雷针（带） 

5.7.1.1 装有阻火器的地上卧式油罐的壁厚和地上固定顶钢油罐的顶板厚度等于或大于 4 mm 时，不

应装设避雷针。铝顶油罐和顶板厚度小于 4 mm 的钢油罐，应装设避雷针(网)。避雷针(网)应保护整个

油罐。 

5.7.1.2 钢储罐必须做防雷接地 ,接地点不应少于 2处。 

5.7.2 防雷接地装置 

5.7.2.1 石油化工品库区、监控系统等应设置可靠的防雷接地装置。 

5.7.2.2 根据建（构）筑物的防雷类别，按有关标准规定设置防雷电设施，并定期检测，特别在每年

雷雨季节之前，应检查、维修防雷电设备和接地。 

5.7.2.3 钢储罐接地点不应少于 2 处。钢储罐接地点沿储罐周长的间距，不宜大于 18m，接地电阻不

宜大于 10Ω。 

5.7.2.4 监控系统防雷接地装置应能防感应雷电。 

5.7.3 防静电接地装置/静电消除装置 

5.7.3.1 储存甲、乙、丙 A 类石油化工品的钢储罐，地上或管沟敷设的输送管道，甲、乙、丙 A 类

石油化工品的汽车槽罐车或桶灌装设施、油罐车、电缆的金属外皮或架空电缆金属槽，均应设置防静电

接地装置/静电消除装置，装卸车静电接地与装卸实现连锁。 

5.7.3.2 钢储罐的防雷接地装置可兼作防静电接地装置。 

5.7.3.3 地上或管沟敷设的输送管道的始端、末端、分支处以及直线段每隔 200～300m 处，应设置防

静电和防感应雷的接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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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4 地上或管沟敷设的石油化工品管道的防静电接地装置可与防感应雷的接地装置合用，接地电

阻不宜大于 30Ω，接地点宜设在固定管墩（架）处。 

5.7.3.5 甲、乙、丙 A 类石油化工品的汽车罐车或桶灌装设施，应设置与罐车或桶跨接的防静电接地

装置。 

5.7.3.6 防静电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宜大于 100Ω。 

5.7.3.7 石油化工品库区内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电气设备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及信息系统的接

地等，宜共用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5.7.3.8 进出泵房（棚）的金属管道、电缆的金属外皮或架空电缆金属槽，在泵房（棚）外侧应做 1 处

接地，接地装置宜与保护接地装置及防感应雷接地装置合用。 

5.7.4 消除人体静电装置 

甲、乙、丙A类石油化工品库区的下列场所应设置消除人体静电装置： 

a) 储罐取样口附近； 

b) 储罐的上罐扶梯入口处； 

c) 装卸作业区内操作平台的扶梯入口处。 

5.7.5 电气连接装置 

石油化工品储罐上安装的信息系统装置，其金属的外壳应与罐体做电气连接。 

5.7.6 金属线（跨接） 

5.7.6.1 输液（气）的石油化工品管道的法兰连接处应跨接。当不少于 5 根螺栓连接时，在非腐蚀环

境下可不跨接。 

5.7.6.2 平行敷设于地上或管沟的金属管道，其净距小于 100mm 时，应用金属线跨接，跨接点的间距

不应大于 30m。管道交叉点净距小于 100mm 时，其交叉点应用金属线跨接。 

密封安全设施 5.8 

5.8.1 二次密封装置 

浮顶石油化工品储罐应采用二次密封装置。 

5.8.2 氮封系统 

5.8.2.1 储罐在储存易氧化、易聚合不稳定的货种时应采取氮封或气体覆盖隔绝空气的措施。 

5.8.2.2 储存沸点不低于 45℃或在 37.8℃时的饱和蒸气压不大于 88kPa 的甲 B、乙 A类液体化工品和

轻石脑油，应采用外浮顶储罐或内浮顶储罐。有特殊储存需要时，可采用容量小于或等于 10000m3 的

固定顶储罐、低压储罐或容量不大于 100m3 的卧式储罐，但应采取下列措施之一： 

a) 应设置氮气密封保护系统，并应密闭回收处理罐内排出的气体； 

b) 应设置氮气密封保护系统，并应控制储存温度低于液体闪点 5℃及以下 

c) 储存 I、II 级毒性的甲 B、乙 A 类液体储罐的单罐容量不应大于 5000m3，且应设置氮封保护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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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辅助生产系统安全设施 

供配电系统安全设施 6.1 

6.1.1 三遥装置 

无人值班的变电所，宜装设遥信、遥测装置，需要时可装设遥控装置。 

6.1.2 固定遮栏 

设置于变电所内的非封闭式干式变压器，应装设高度不低于1.7m的固定遮栏，遮栏网孔不应大于

40mm×40mm。变压器的外廓与遮栏的净距不宜小于0.6m。 

6.1.3 绝缘垫 

配电柜前应配备绝缘垫，且连续铺设，拼接平整。 

6.1.4 隔离开关 

6.1.4.1 配电所当无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要求，且出线回路少无需带负荷操作时，可采用隔离开关或

隔离触头。 

6.1.4.2 从总配电所以放射式向分配电所供电时，该分配电所的电源进线开关宜采用隔离开关或隔离

触头。 

6.1.4.3 配电所的 10kV 或 6kV 非专用电源线的进线侧，应装设带保护的开关设备。 

6.1.4.4 10kV 或 6kV 母线的分段处当不需带负荷操作且无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要求时，可装设隔离

开关或隔离触头。 

6.1.4.5 两配电所之间的联络线，应在供电侧的配电所装设断路器，另侧装设隔离开关或负荷开关。 

6.1.4.6 当配电所的引出线满足继电保护和操作要求时，可装设带熔断器的负荷开关。 

6.1.4.7 向频繁操作的高压用电设备供电的出线开关兼做操作开关时，应采用具有频繁操作性能的断

路器。 

6.1.4.8 10kV 或 6kV 固定式配电装置的出线侧，在架空出线回路或有反馈可能的电缆出线回路中，

应装设线路隔离开关。 

6.1.4.9 采用 10kV 或 6kV 熔断器负荷开关固定式配电装置时，应在电源侧装设隔离开关。 

6.1.5 防鼠板/防护网罩 

变压器室、配电室、电容器室等应设置防止雨、雪和蛇、鼠类小动物从采光窗、通风窗、门、电缆

沟等进入室内的设施，其防护等级不宜低于GB 4208-2008中的IP3X级。 

6.1.5.1 通风孔防止雨、雪飘入的措施 

直接与室外露天相通的通风孔应采取防止雨、雪飘入的措施。 

6.1.6 应急电源 

6.1.6.1 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供电以及一、二、三级石油库信息系统应设置应急电源。 



DB 21/T XXXX—XXXX 

12 

6.1.6.2 下列电源可作为应急电源： 

a) 独立于正常电源的发电机组； 

b) 供电网络中独立于正常电源的专用馈电线路； 

c) 蓄电池； 

d) 干电池。 

6.1.6.3 应急电源应根据允许中断供电的时间选择，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允许中断供电时间为 15s 以上的供电，可选用快速自启动的发电机组； 

b) 自投装置的动作时间能满足允许中断供电时间的，可选用带有自动投入装置的独立于正常电源之外的

专用馈电线路； 

c) 允许中断供电时间为毫秒级的供电，可选用蓄电池静止型不间断供电装置或柴油机不间断供电装置。 

6.1.7 备用交直流电源 

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控系统在供电失败后，备用交直流电源应能保证系统连续监控时间不小于30 min，

并应满足监控要求。 

6.1.8 防爆灯具 

防爆区域内应按照防爆等级选择适用的防爆灯具。 

6.1.9 事故照明/应急照明设施 

6.1.9.1 消防泵房、消防控制室、变电所、变配电间、自备发电机房、消防值班室及屋内主要通道等

处，应设置事故照明/应急照明。 

6.1.9.2 爆炸危险场所应设置防爆型应急照明设施。 

6.1.9.3 一、二、三级石油库区的消防泵站的事故照明可采用蓄电池作备用电源，其连续供电时间不

应少于 20min。 

6.1.9.4 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的备用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30min。 

6.1.10 漏电保护装置 

非铠装电缆应有漏电保护功能。 

6.1.11 隔板 

不同电压、不同用途的电缆，受条件限制需安装在同一层桥架上时，应用隔板隔开。 

6.1.12 防腐、隔热措施 

电缆桥架若敷设在腐蚀性气体管道和热力管道的上方及腐蚀性液体管道的下方时，应采取防腐、隔

热措施。 

6.1.13 防火隔离措施 

电缆桥架在穿过防火墙及防火楼板时，应采取防火隔离措施。 

6.1.14 电缆防水、排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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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所的电缆夹层、电缆沟和电缆室，应采取防水、排水措施。 

6.1.15 防止电缆火灾蔓延的阻燃及分隔措施 

电缆从室外进入室内的入口处、电缆竖井的出入口处及主控制室与电缆层之间，应采取防止电缆火

灾蔓延的阻燃及分隔措施。 

给排水及含油污水处理设备设施 6.2 

6.2.1 泄空或防冻措施 

冰冻地区的港口，当给水支管横穿码头结构至前沿上水栓井时，支管应有泄空或防冻措施。 

6.2.2 排水管阀门等封闭装置 

覆土油罐罐室和人工洞油罐罐室应设排水管，并应在罐室外设置阀门等封闭装置。 

6.2.3 水封装置/水封井 

6.2.3.1 石油化工品库区地面雨水和生产废水排出库区围墙之前应设置水封装置，水封装置与围墙之

间的排水通道应采用暗渠或暗管。 

6.2.3.2 石油化工品库区内的含油污水管道应在防火堤或建筑物、构筑物的排水管出口处，支管与干

管连接处，干管每隔 300m 处设置水封井。 

6.2.3.3 石油化工品罐组内的生产污水管道应有独立的排出口，且应在防火堤外设置水封，并应在防

火堤与水封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易开关的隔断阀。 

6.2.3.4 当建筑物用防火墙分隔成多个防火分区时，每个防火分区的生产污水管道应有独立的排出口

并设水封。 

6.2.3.5 水封井的水封高度不应小于 0.25m。水封井应设沉泥段，沉泥段自最低的管底算起，其深度

不应小于 0.25m。 

6.2.4 盖板 

处理含石油化工品污水的构筑物或设备， 宜采用密闭式或加设盖板。 

通信设备设施 6.3 

6.3.1 语音广播系统 

石油化工品码头、库区内应设置语音广播系统。 

6.3.2 受警录音电话 

石油化工品码头、库区消防值班室内应设专用受警录音电话。 

6.3.3 火灾报警电话 

石油化工品储罐区、装卸区和辅助生产区的值班室内，应设火灾报警电话。 

通风装置 6.4 

6.4.1 易燃石油化工品的泵房和灌料间、柴油发电机间均应设置排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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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易燃石油化工品的泵房和灌料间机械排风换气次数不应小于每小时 10 次。 

7 消防安全设施 

水炮 7.1 

装卸、储存甲、乙类可燃气体、可燃液体的库区设置水炮保护，固定式水炮的布置应根据水炮的设

计流量和有效射程确定其保护范围，其设置位置距被保护对象不宜小于 15m。水炮应具有直流和水雾两

种喷射方式。 

泡沫设施 7.2 

7.2.1 液体石油化工码头、库区宜采用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其设计应符合 GB 50151 的有关规定。

泡沫灭火剂宜选用水成膜泡沫液、氟蛋白泡沫液或蛋白泡沫液。 

7.2.2 下列场所应采用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 

a) 甲、乙类和闪点等于或小于 90℃的丙类可燃液体的固定顶罐及浮盘为易熔材料的内浮顶罐： 

b) 单罐容积等于或大于 10000m
3
 的非水溶性可燃液体储罐； 

c) 单罐容积等于或大于 500m
3
 的水溶性可燃液体储罐。 

d) 甲、乙类和闪点等于或小于 90℃的丙类可燃液体的浮顶罐及浮盘为非易熔材料的内浮顶罐， 单

罐容积等于或大于 50000m
3
 的非水溶性可燃液体储罐； 

e) 移动消防设施不能进行有效保护的可燃液体储罐和码头； 

f) 单罐容量大于 1000m
3
 的油罐。 

7.2.3 内浮顶油罐泡沫发生器的数量不应少于 2 个，且宜对称布置。 

7.2.4 单罐容量≥50000m3 的浮顶油罐，泡沫灭火系统可采用手动操作或遥控方式。单罐容量

≥100000m3 的浮顶油罐，泡沫灭火系统应采用自动控制方式。 

7.2.5 固定定储罐、内浮顶储罐应选用立式泡沫产生器。 

7.2.6 外浮顶储罐宜选用与泡沫导流罩匹配的立式泡沫发生器，并不得设置密封玻璃，当选用横式泡

沫发生器时，其吸气口应为圆形。 

喷淋/喷雾系统 7.3 

7.3.1 全压力式及半冷冻式液氨储罐宜采用固定式水喷雾系统和移动式消防冷却水系统，冷却水供给

强度不宜小于 6L/min·m
2
，其他消防要求与全压力式及半冷冻式液化烃储罐相同。 

7.3.2 冷却喷水环管上宜设置膜式喷头，喷头布置间距不宜大于 2m，喷头的出水压力不应小于 0.1Mpa。 

消火栓 7.4 

7.4.1 消防冷却水系统应设置消火栓。环状消防给水管道的每段独立管段消火栓的数量不宜超过 5 个。 

7.4.2 消火栓的数量及位置，应按其保护半径及被保护对象的消防用水量等综合计算确定，并应符合

下列要求： 

7.4.3 消火栓的保护半径不应超过 1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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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高压消防给水管道上消火栓的出水量应根据管道内的水压及消火栓出口要求的水压计算确定， 

低压消防给水管道上公称直径为 100mm、150mm 消火栓的出水量可分别取 15L/s、30L/s； 

7.4.5 固定式消防冷却水系统所设置的消火栓的间距不应大于 60m。消火栓的保护半径不应大于 120m，

且距着火罐罐壁 15m 内的消火栓不应计算在内。 

7.4.6 罐区的消火栓应在其四周道路边设置。 

7.4.7 寒冷地区消防水管道上设置的消火栓应有防冻、放空措施。 

7.4.8 消火栓的设置要求如下： 

a) 宜选用地上式消火栓； 

b) 消火栓宜沿道路敷设； 

c) 消火栓距路面边不宜大于 5m，距建筑物外墙不宜小于 5m； 

d) 地上式消火栓的大口径出水口应面向道路。当其设置场所有可能受到车辆冲撞时，应在其周

围设置防护设施； 

e) 地下式消火栓应有明显标志； 

f) 消火栓 1.5m 范围内不应有障碍物。 

8 个体防护设备设施 

头部护具类 8.1 

8.1.1 安全帽 

石油化工品库区等存在头部可能造成冲击、剌穿、挤压等伤害危险场所内的作业人员应佩戴安全帽。 

8.1.2 工作帽 

化验室等场所存在头部脏污、擦伤、长发被绞碾的作业人员应佩戴工作帽。 

8.1.3 防寒帽 

寒冷地区冬季室外露天作业场所等存在头部或面部冻伤的作业人员应佩戴防寒帽。 

呼吸护具类 8.2 

8.2.1 过滤式防毒面具 

石油化工品库区等存在窒息、中毒等危险作业场所的作业人员应配备过滤式防毒面具（使佩戴者呼吸器官

与周围大气隔离，由肺部控制或借助机械力通过导气管引入清洁空气供人体呼吸）。 

8.2.2 自给式空气呼吸器/长管面具 

石油化工品储罐内部等存在对人体有害的毒气、烟雾及悬浮于空气中的有害污染物或缺氧的危险场

所作业人员应佩戴自给式空气呼吸器或长管面具。 

眼（面）护具类 8.3 

8.3.1 焊接眼面防护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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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作业场所等存在因有害弧光、熔融金属飞溅或粉尘等有害因素而易造成眼睛、面部（含颈部） 

伤害的作业人员应佩戴焊接眼面防护具。 

8.3.2 防冲击眼护具 

维修车间等场所存在因铁屑、灰砂、碎石等物体飞溅易造成对眼部伤害的作业人员应佩戴防冲击眼

护具。 

8.3.3 防放射性护目镜 

从事石油化工品储罐罐壁探伤等危险作业的人员为了防御X、Y射线、电子流等电离辐射物质对眼部的伤

害应佩戴防放射性护目镜。 

8.3.4 防强光、紫外线、红外线护目镜或面罩 

夏季室外露天作业等场所内需要防止可见光、红外线、紫外线中的一种或几种对眼面造成伤害的作

业人员应佩戴防强光、紫外线、红外线护目镜或面罩。 

8.3.5 防腐蚀液护目镜 

需要防御酸、碱等有腐蚀性化学液体飞溅对人眼产生伤害的作业人员应佩戴防腐蚀液护目镜。 

8.3.6 太阳镜 

室外露天作业场所等需要阻挡强烈的日光及紫外线、防止刺眼光线及眩目光线、提高视觉清晰度的

作业人员应佩戴太阳镜。 

8.3.7 洗眼器 

8.3.7.1 石油化工码头、库区等有可能发生作业人员化学性灼伤及经皮肤粘膜吸收引起急性中毒的工

作地点应配置洗眼器，且应根据可能产生或存在的职业性危害因素及其危害特点设置。 

8.3.7.2 洗眼器保护距离不应超过 15m，冬季环境温度低于 0℃的地区应设置防冻型洗眼器。 

8.3.7.3 作业人员应不间断的用清洁水冲洗眼部，以免眼球等部位发生化学性灼伤。 

耳朵防护类 8.4 

8.4.1 耳塞 

设备维修车间等暴露在强噪声环境中的作业人员为了避免听力受到损伤应佩戴耳塞。 

8.4.2 耳罩 

清管作业等暴露在强噪声环境中的工作人员为了保护听觉、避免噪声过度刺激及不适宜戴耳塞时应

使用耳罩。 

手部防护类 8.5 

8.5.1 防寒手套 

寒冷地区冬季室外露天作业场所等需要防止手部冻伤的作业人员应佩戴防寒手套。 

8.5.2 防化学品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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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品库区等需要防御有毒物质伤害手部的作业人员应佩戴防化学品手套。 

8.5.3 防微生物手套 

港口检疫场所等需要防御微生物伤害手部的作业人员应佩戴防微生物手套。 

8.5.4 防静电手套 

需要防止静电积聚引起伤害的作业人员应佩戴防静电手套。 

8.5.5 焊接手套 

设备维修车间等需要防御焊接作业火花、熔融金属、高温金属、髙温辐射对手部造成伤害的作业人

员应佩戴焊接手套。 

8.5.6 耐酸碱手套 

酸碱储罐区等需要防御接触酸(碱）造成伤害的作业人员应佩戴耐酸碱手套。 

8.5.7 耐油手套 

油泵房等场所需要防御保护手部皮肤以避免受油脂类物质剌激的作业人员应佩戴耐油手套。 

8.5.8 防机械伤害手套 

设备检维修等作业人员为了保护手部免受磨损、切割、刺穿等机械伤害应佩戴防机械伤害手套。 

8.5.9 绝缘手套 

变配电所等场所的作业人员为了确保手部与带电物体绝缘、免受电流伤害应佩戴绝缘手套。 

脚部防护类 8.6 

8.6.1 防水胶靴 

供排水管道维修、疏浚等作业人员为了达到防水、防滑和耐磨的要求应穿戴防水胶靴。 

8.6.2 防寒鞋 

冬季寒冷地区室外露天作业等场所的作业人员为了确保鞋体结构与材料都具有防寒保暖作用应穿

戴防寒鞋。 

8.6.3 隔热阻燃鞋 

需要防御高温、熔融金属火花和明火等伤害的作业人员应穿戴隔热阻燃鞋。 

8.6.4 防静电鞋 

在石油化工码头、库区等场所需要能及时消除人体静电积累的作业人员应穿戴防静电鞋。 

8.6.5 防化学品鞋（靴） 

酸、碱泵房等场所需要保护脚或腿防止化学飞溅所带来伤害的作业人员应穿戴防化学品鞋（靴）。 

8.6.6 耐油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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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油池等场所需要防止油污污染的作业人员应穿戴耐油鞋。 

8.6.7 防滑鞋 

需要防止滑倒以及用于登高或在油渍、钢板、冰上等湿滑地面上行走的作业人员应穿戴防滑鞋。 

8.6.8 绝缘鞋 

变配电房等场所需要在电气设备上工作时防范触电伤害的作业人员应穿戴绝缘鞋。 

8.6.9 耐酸碱鞋 

需要防范酸、碱对足部造成伤害的作业人员应穿戴耐酸碱鞋。 

8.6.10 焊接防护鞋 

防御焊接作业的火花、熔融金属、高温金属、髙温辐射对足部的伤害。 

防护服类 8.7 

8.7.1 一般防护服 

化验室等场所需要一般性防护的作业人员应穿戴一般防护服。 

8.7.2 防水服 

雨季露天作业等场所需要防御水透过和漏入的作业人员应穿戴防水服。 

8.7.3 水上作业服 

工作船水上作业场所等需要防止落水沉溺及便于救助的作业人员应穿戴水上作业服。 

8.7.4 防寒服 

冬季室外作业场所等需要防御寒冷的作业人员应穿戴防寒服。 

8.7.5 化学品防护服 

需要防御危险货物飞溅、与人体接触易造成危害的作业人员应穿戴化学品防护服。 

8.7.6 阻燃防护服 

明火、散发火花附近操作有辐射热和对流热、在有易燃物质并有着火危险场所的作业人员应穿戴阻

燃防护服，以便一定时间内能阻止本身被点燃、有焰燃烧和阴燃。 

8.7.7 防静电服 

石油化工码头及库区、便配电所等存在引发电击、火灾及爆炸危险场所的作业人员应穿戴防静电服， 

以便能及时消除本身静电积聚危害。 

8.7.8 焊接防护服 

焊接作业等场所需要防御熔融金属飞溅及其热伤害的作业人员应穿戴焊接防护服。 

8.7.9 镀反射膜类隔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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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品储罐火灾现场等场所需要防止高热物质接触或强烈热辐射伤害的人员应穿戴镀反射膜

类隔热服。 

8.7.10 热防护服 

需要防御高温、高热、高湿度的作业人员应穿戴热防护服。 

8.7.11 防酸(碱）服 

需要防御酸（碱）危害的作业人员应穿戴防酸(碱）服。 

8.7.12 防油服 

污油池清理作业现场等场所需要防御油污接触人体的作业人员应穿戴防油服。 

带电作业屏蔽服 8.8 

在10KV～500KV电器设备上进行带电作业时需要防护人体免受高压电场及电磁波危害的作业人员应

穿戴带电作业屏蔽服。 

绝缘服 8.9 

带电作业时需要身体防护（防7000V以下高电压）的作业人员应穿戴绝缘服。 

防电弧服 8.10 

变配电间等场所需要防御人体意外碰到电弧爆炸或火焰危害的作业人员应穿戴防电弧服，防电弧服

应具备在人体意外碰到电弧爆炸或火焰的状况下可通过服装面料纤维会膨胀变厚、关闭布面的空隙、将

人体与热隔绝并增加能源防护屏障，以将人体伤害程度减至最低。 

棉布工作服 8.11 

维修车间等需要防御烧伤伤害的作业人员应穿戴棉布工作服。 

防坠落护具类 8.12 

8.12.1 安全带 

需要减小人体从高处坠落时产生的冲击力、防止坠落者与地面或其他障碍物碰撞、有效控制整个坠落距离的

作业人员应佩戴安全带，主要用于高处作业、攀登及悬吊作业，保护对象为体重及负重之和最大100kg

的使用者。 

8.12.2 安全网 

码头前沿、船梯两侧等处需要防止人、物坠落或用来避免、减轻坠落物及物击伤害的场所应设置安

全网。 

其他防护类 8.13 

8.13.1 防晒霜、防晒露等劳动护肤剂 

露天作业场所在高温季节需要有效阻隔紫外线照射等有害因素的作业人员应在皮肤上涂抹防晒霜、

防晒露等劳动护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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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2 不断水的冲淋设施 

可能发生化学性灼伤及经皮肤粘膜吸收引起急性中毒的工作场所应设置不断水的冲淋设施，以防范

或减小危险货物灼伤等意外伤害，且应根据可能产生或存在的职业性危害因素及其危害特点设置。 

 

 

 

 


